
長榮大學優秀新生獎學金申請辦法 

87.12.31       8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88.8.17 8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91.5.2 9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91.11.26 9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92.11.21 9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93.3.31 9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94.3.2 9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96.9.26 9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97.8.28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99.10.29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4.27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0.20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11.29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08.25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09.20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03.14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08.02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12.12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02.08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04.14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10.19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14.10.16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吸引優秀新生就讀本校，提昇本校學生素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限擇一申請 

一、凡參加大學分發入學招生以前三志願錄取本校各學系且其採計之各科目成績皆

超過「均標」(未加重計分)。 

二、凡以繁星推薦方式分發本校者： 

(一)「在校學業成績」排名全校前 40%，且其學測成績國文、英文級分達均標

(含)之前提下，第 3科為學測其餘科目中任 1科達均標(含)者。 

(二)「在校學業成績」排名全校前 20%，且其學測成績國文、英文級分達均標

(含)之前提下，第 3科為學測其餘科目中任 1科達前標(含)者。 

三、凡以大學申請入學方式錄取本校者，其登記志願序為前二名，且其學測成績國

文、英文級分達前標(含)之前提下，第 3科為學測其餘科目中任 1科達前標

(含)者。 

四、凡以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方式錄取本校者，其入學成績名列錄取學系第一名(登

記志願序為前二名)，且其參加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錄取學系所屬群(類)別之

各科目原始成績均排名全國前 35%。 

五、凡資賦優異且參加國際數學、物理、化學、生物、資訊奧林匹亞競賽獲銅牌獎

以上取得保送甄試資格，經錄取以第一志願進入本校任何學系就讀者。 

六、長榮中學、長榮女中應屆畢業生就讀本校其高中學業總成績名列該班前二名， 

能出具證明者。 

七、凡參加本校各學系進修學士班甄審或申請入學成績第一名者，且該班甄審或申

請入學學生超過五人以上。 



八、本條所稱之均標、前標級分數，依據該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資料為準，並

依該學年度現況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之。 
第三條  申請時間：依開學後公告辦理並於期限內繳交相關附件。 

第四條  凡合於申請資格之新生，於規定期限內檢具下列文件向學務處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一、分發入學志願卡與入學錄取通知單影本。 

二、分科測驗成績單影本或長榮中學、長榮女中高中學業成績排名該班前二名證明

正本。 

三、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單影本。 

四、高中(職)學業成績排名全校前 40%證明正本。 

五、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單影本。 

六、合於第二條第七款規定之進修學士班新生，永續教育學院應主動於註冊後一個

月，將確認名單送交學務處承辦單位彙整。 

七、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第五條  本獎學金符合第二條第一、二項二款、三、四、五項資格者發給新台幣伍萬元整，

符合第二條第二項一款資格者發給新台幣參萬元整，符合第二條第六項資格者發

給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符合第二條第七項資格者發給新台幣壹萬元整。 

第六條  (刪除) 

第七條  (刪除) 

第八條  (刪除)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校「獎助學金暨工讀金審查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

正時亦同。 

 


